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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規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安組
九十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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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路法」第67條於民國91年修正通過：「國道之
車輛行車事故，由交通部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設立
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與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
委員會，辦理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

◆高速公路局及運輸研究所遂奉交通部民國91年8月21
日交人字第0910008127號與8月28日交路字第
0910008379號函指示，分別籌設「國道車輛行車事
故鑑定委員會」及「國道車輛行車事故鑑定覆議委
員會」。

◆交通部於92年6月26日交人字第0920006719號函，依
公路法67條之規定，陳報「國道車輛行車事故鑑定
與覆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既編組表（草案）」報行政
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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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另適逢行政院提出組織再造之政策，故行政 院
人事行政局人力服務評鑑團遂於民國91年實地
訪查台灣省所屬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後提
出建議事項
－「我國公設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會制度長期應朝
委外辦理或法人化辦理」

－ 「現階段仍應維持委託臺灣省政府各區行車事故
鑑定委員會併同其他道路鑑定業務辦理，不宜另設
專責機關及人力，並請交通部會同臺灣省政府檢討
修正『公路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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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兩項政策之觀點不同，因此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奉交通部轉行政院秘書長指示，針對行車
事故鑑定制度辦理專案研究計畫。

◆以長期整體規劃之原則，深入分析檢討，期能
獲致具體之研究成果，以作為行政院整體通盤
考量車輛行車事故鑑定組織定位及架構乙案之
重要參考，並對國內實施多年之行車事故鑑定
制度提出符合實際需求之長程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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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故鑑定制度政策規劃目標

◆未來事故鑑定作業運行之作業方式，應以滿足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社會資源有效運用」
為兩大前提。
◆鑑定作業機制亦應以「滿足社會各階層民眾之需
求」為最優先之考量，且過程作業應充分滿足
「公權力之程序正義」，賦予當事人尋求保護自
我權益之權利，此外並須於機制內建立「知識與
經驗累積之回饋功能」。
◆一套理想之行車事故鑑定制度應具備
1.保障行車事故鑑定之品質；
2.鑑定過程與結果能獲大眾之信任；
3.藉由鑑定回饋機制，促進道路交通安全；
4.制度之設計與執行符合永續經營之理念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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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3.1 國內外鑑定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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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3.1國內外鑑定制度
◆美國之制度係利用保險業者與私人鑑定公司互
相競爭的機制，以提升鑑定品質及有效分配社
會資源，惟保險公司與私人鑑定公司若以營利
為目的，則較缺乏對於弱勢團體的保障
◆日本之制度係將鑑定案件全部委由保險公司設
立之保險法人辦理，爭議案件或較複雜之案件
可委由私人之鑑定公司或學術研究機關辦理
◆我國現行之鑑定制度，係依公路法第六十七條
之規定，由政府成立公設之機關辦理所有之鑑
定案件，少數具爭議案件法院亦可委託由相關
學術專業機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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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3.2我國現行制度檢討
我國現行制度目前所面臨之問題，包括適法性、組
織人員編制不足、經費設備不足、市場機制不健
全、鑑定品質不佳等層面，且歷年來申請鑑定案
件數逐年增加，於民國90年已達15,000件，造成
惡性循環，導致當事人權益無法充分保障，所增
加之社會成本難以估計。

因此就長期而言，未來鑑定制度之思考方向，除考
量現行相關之調解及鑑定機關外，尚應包含產險
業者，強化其車輛財損保險之機制，利用其廣大
的服務網，協助處理簡易的財損案件，以求社會
資源之合理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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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 3.3公私並行制度

• 在私人鑑定公司缺乏市場誘因之情況下，為兼
顧永續經營、社會公平與資源有效運用，將爭
議案件由公設鑑定機關辦理，簡易案件由保險
公司辦理之公私並行制，可為我國鑑定制度長
期規劃的方向。

• 公設鑑定機關辦理爭議案件，具有公信力，並
可維護公平正義保障弱勢團體；保險公司辦理
簡易案件，可縮短理賠時間，減少國家資源之
浪費，且保險公司可與公設鑑定機關於爭議案
件上互相比較，對於提昇鑑定技術及品質亦有
相當助益，兩者截長補短，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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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 公私並行制的優點如下：

– 公設鑑定機關可以客觀公正的專業鑑定技術，維護
民眾權益與社會公平。

– 保險業者可以廣大的服務網提供高效率服務，合理
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 經由民間（保險公司）的競爭機制，提高事故鑑定
品質。

– 創造政府公設鑑定機關（案件數減少）、保險業者
（提供服務增加保戶）、事故當事人（縮短理賠時
效）之三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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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長期策略

• 3.4 長期策略建議方向
– 採行公私並行的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以維護
社會公平正義與符合社會資源合理分配，達
到政府、民眾、產險業者三贏之政策目標。

– 建立產險業者辦理行車事故調查、分析、鑑
定、調解、理賠等作業的完整制度。並實施
強制性的汽車財產損失責任保險制度。

– 調整公設行車事故鑑定機關之組織與功能，
並建立其科學分析與鑑定之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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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中期策略

◆為達到長期以公私並行之方向目標，在保險機
制未完全發揮之前，公設鑑定機關仍為國內行車
事故鑑定所倚賴之主要機制與作業系統。

4.1 公設鑑定機關

1.組織架構分析
未來公設鑑定機關之設計，組織應以獨立機關建制，
並著重考量行政機關角色定位、便民性與民眾負擔合
理性等問題，以避免因鑑定組織之設計不良，造成鑑
定品質降低與民怨增加。

2.行政院組織再造之影響
目前受限於政策尚未明朗，建議行政院研考會納入
行政院組織再造整體考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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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中期策略

3.中期策略在交通部現有組織架構下建議各區鑑定會、覆議
會改隸交通部（交通事業管理小組）

(1)便民性；

(2)二級鑑定組織之上下層行政關係；

(3)鑑定之公正性與公信力；

(4)鑑定品質與技術之提昇；

(5)與隸屬機關相容性；

(6)修法複雜性

4.未來業務移撥相關配套措施
(1)需將目前台灣省十二區鑑定會與覆議會人員納編於交通部編制內，
並依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六條規定設置各區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委員
會與覆議委員會，俾分別定期召開該區鑑定會議。

(2)另每年需相對編列足夠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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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中期策略
4.2 建立案件分案制度

◆就中期而言應修正「公路法」與「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作
業辦法」將保險業納入考量，並建立案件分級處理之制度，由
產險公司從事大部份的行車事故鑑定工作，而公設的鑑定機關
則只接受法院之囑託，鑑定較複雜或有爭議的傷亡與重大財損
的事故案件。希冀藉由案件分案處理制度，達到社會資源有效
分配之政策目標。

4.3 推動車輛強制財損保險機制

◆未來倘所有車輛皆投保車輛強制財損保險，產險公司將對所有
交通事故當事人主動提供服務，調解事故紛爭，縮短理賠時效，
則可達到社會資源有效運用之目的，同時亦可減少公設鑑定機
關之案件數量。

◆因此建議中期應積極研擬強制性車輛財產損失責任保險制度之
相關法規，逐步推動強制車輛財損保險機制，以達成事故鑑定
制度政策規劃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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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中期策略

• 3.4 中期策略建議方向

– 配合「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檢討鑑
定業務功能，歸屬適當的中央機關辦理，並
修訂公路法，建立案件分級制度，將簡易案
件移轉產險業者辦理。

– 研擬強制性的汽車財產損失責任保險制度之
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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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短期策略

◆在符合現有公路法及相關法令規定之限制下，研擬我國行

車事故鑑定制度之短期措施

5.1 組織定位與整併問題之處理

建議在「公路法」第六十七條修正之前，交通部暫先依據「行政程

序法」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之規定，委託省府所屬十二區車輛行車

事故鑑定委員會與覆議委員會繼續承接交通部委託辦理國道案件鑑

定工作，代辦所需行政作業經費，由交通部編列年度預算撥付。

5.2 實施收費制度

「臺灣省車輛行車事故鑑定及覆議收費辦法」於九十三年八月三日

正式實施，鑑定案件每件收費3,000元，覆議案件每件收費2,000元，

期藉由收費制度，以降低申請鑑定案件數量。惟部份當事人將轉向

法院或調解委員會申訴。



18

伍、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短期策略
5.3 改善目前工作環境

1.房舍問題改善

財政部已完成房舍撥用之決議，因此短期內雖無急迫性之問題， 惟
建議臺灣省政府應作整體之規劃。

2.經費問題改善

交通部應每年以經費補助方式協助省府辦理鑑定業務，惟有效解決方
式應由交通部協助臺灣省政府向相關主計單位據理力爭，要求確
實編列，以維持鑑定業務順利推展。

3.人事問題改善

雖案經人事行政局會議決議出缺職務暫以契僱方式進用人力，所需經
費請交通部及主計處協助，惟此並非長久之計，建議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儘速解除台灣省十二區鑑定委員會人事凍結之命令。

另現行台灣省十二區鑑定委員會之編制因職系不同與職等不連續不能
調升，人事結構有違組織管理之原理，影響工作士氣，建議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應正視此一問題，並應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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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短期策略
5.4 引進保險機制

短期應鼓勵產險公司積極提供僅投保「強制汽車責
任險」車輛之事故案件調解賠償服務

透過產險公會增訂「財產保險業協助行車事故案件
調解賠償辦法」，使產險公司可以主動協助處理調
解賠償事宜，奠定日後推動強制汽車財損責任保險
之基礎。

5.5 提昇鑑定品質

短期公設鑑定組織可經由與車輛行車事故鑑定研究
中心合作，藉由「加強會前之幕僚作業」、「編訂
行車事故鑑定作業手冊」及「鑑定作業準則法制化」
等措施著手，提昇鑑定品質。

於短期內更應積極推動行車事故相關公設機關鑑定
人員和民間從業人員之教育訓練，有計畫的培養鑑
定專業人才，方能徹底提昇鑑定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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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車事故鑑定制度之短期策略

• 5.6 短期策略建議方向
– 維持現行省府各區鑑定會與覆議會制度，改
善其工作環境，並採行收費制度，以減少案
件量及提高鑑定品質。

– 而國道鑑定業務則由交通部委託省府辦理。

– 同時推動行車事故鑑定技術研究與教育訓練，
培養政府及民間鑑定專業人才。

– 協調產險業界主動參與行車事故發生後之調
解賠償工作，以發揮汽車保險調解理賠的整
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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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語

本研究建議未來的行車事故鑑定組織與制度應朝
向「公私並行制度」的方向規劃與設計

• 私的部分可逐步建立由產險公司（公會）負責部
份事故之調查、鑑定、調解及理賠，以引進民間
參與機制，合理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 公的部分，則保有現行公設行車事故鑑定機關制
度，並加以逐步改進，建立其科學分析與鑑定能
量，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 最終創造政府、民眾與產險業者三贏之理想目標。

• 具體措施與主協辦機關詳如附表 。



22

期程 具體措施 主（協）辦機關

短
期

一
年

1.維持現行省府各區鑑定會、覆議會制度，
而國道鑑定業務則由交通部委託省府辦理。
2.各鑑定會、覆議會配合「規費法」規定，
採行收費制度。

3.改善目前各區鑑定會、覆議會工作環境：
(1)改善辦公房舍問題。
(2)改善經費不足，與逐年刪減之問題。
(3)改善人力不足、編制不足與出缺不補等問
題。

4.強化汽車保險整體機制之發揮，協助行車事
故發生後之調解賠償。
(1)產險公會增訂「財產保險業協助行車事故
案件調解賠償辦法」。

5.推動行車事故鑑定技術研究與教育訓練，
培養鑑定專業人才，提昇鑑定品質。

交通部、臺灣省政府

臺灣省政府、高雄市政
府

臺灣省政府（交通部、
國有財產局、主計處、
人事行政局）

交通部、金管會、金管
會保險局、產險公會、
產險公司、臺灣省政府

交通部（內政部、金管
會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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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具體措施 主（協）辦機關

中
期
三

年

1.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檢討將
鑑定業務改歸適當的中央機關，例如﹕運輸
安全委員會、交通部、或內政部警政署，並
配合修訂公路法。

2.修訂公路法，建立案件分級制度，將簡易案
件移轉保險業者辦理。

3.研擬強制性的汽車財產損失責任保險制度之
相關法規與章程。

行政院研考會、交通部
（內政部）

交通部(金管會保險局、
產險公會、產險公司)
金管會保險局、交通部

長
期
七

年

1.建立產險業者辦理行車事故調查、分析、鑑
定、調解、理賠等作業的完整制度。

2.實施強制性的汽車財產損失責任保險制度。
3.調整公設事故鑑定機關之組織與功能，並建
立其科學分析與鑑定之能量。

金管會保險局（交通部）

金管會保險局（交通部
）
行政院研考會（運輸安
全委員會、交通部）



24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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